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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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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

2023-73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2023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继续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总额累计不超过40亿

元。 公司于2022年10月10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2]SCP388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

币27.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3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中拓SCP009

债券代码 012383748 期限 95日

起息日 2023年10月16日 兑付日 2024年1月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2.68%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4家 合规申购金额 1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68% 最低申购价位 2.60%

有效申购家数 4家 有效申购金额 1亿元

簿记管理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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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3,186.48 405,285.16 16.75

营业利润 22,118.04 10,058.18 119.90

利润总额 22,183.85 10,186.75 11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255.15 9,160.04 11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3,261.78 4,415.00 20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10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2.77 增加2.8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60,848.55 872,766.54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52,693.75 335,685.62 5.07

股本（万股） 89,092.62 88,688.35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

3.96 3.79 4.59

注： “本报告期”指2023年1-9月；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持续推进营销精细化管理，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6.75%；产品结构不断

优化，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0.21%。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

要指标可能与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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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ATGC

公司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2023年10月17日，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司” ） 全资子公司

Huadong� Medicine� Aesthetics� Investment� (HongKong)� Limited（华东医药医美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美投资” ）与韩国ATGC� Co.,� Ltd.（以下简称“ATGC” ）签订了产品独家许可

协议 （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 医美投资获得ATGC拥有的含有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注射液

ATGC-110（以下简称“许可产品” ）在包括中国、美国、欧洲等区域在内的全球独家许可（不含印

度），以及在韩国的非独家许可，包含医美及治疗的所有适应症的临床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 医美

投资将向ATGC支付1,3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1,700万美元的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按照公司投资审批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华东医药医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医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26日，注册资本为

10,000港元，董事：马红兰，注册地址：6/F� Manulife� Place,� 348� Kwun� Tong� Road,� KL，中国香

港，主要从事境内外股权投资管理等。

2、ATGC� Co.,� Ltd.

ATGC� Co.,� Ltd.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总部位于韩国的生物技术研发公司，致力于生物制药研

发。 ATGC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肉毒素产品开发经验，目前有多个处于临床前和临床阶段的医药研发

项目。 ATGC公司注册地址：3,4� floor,� Asia� ICT� center,� 4� Jagok-ro� 7� gil,� Gangnam-gu,�

Seoul,� 16372� South� Korea（韩国）。

ATGC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ATGC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产品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ATGC拥有的韩国临床阶段产品含有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注射液ATGC-110，详细

信息如下：

1、ATGC-110

ATGC-110系一种基于ATGC自主开发的、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神经调节物，其药物活性成分为

150kDa� A型肉毒素，用于改善成年患者的中度至重度眉间纹。 截至本公告日，该产品在韩国针对改善

中度至重度眉间纹的Ⅱ期临床研究已完成，结果达到预设的研究终点，Ⅲ期临床研究已完成全部受试

者入组，ATGC将在Ⅲ期临床研究结束后尽快向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提交上市申请。 未来

ATGC还计划拓展治疗多种疾病的适应症。

ATGC-110能阻截引起肌肉收缩的神经细胞传递功能，使肌肉得以放松，令面部线条平滑，达到改

善皱纹及防止新皱纹产生。 ATGC-110不含复合蛋白，只保留活性神经毒素以减低身体产生抗体的风

险。复合蛋白可能刺激人体产生抗体，一旦有抗药性的产生，有可能会导致疗程失效。因此，不含复合蛋

白的肉毒杆菌毒素可减少抗药性的风险，其优点是对重复治疗和大剂量治疗相对安全。

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分阶段启动许可产品在全球各区域的临床及注册申报工作。

2、权属情况

ATGC公司保证在本次产品授权中，拥有相关产品专有技术并保证医美投资对许可产品的使用不

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权。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权属清晰，标的产品不存

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产品独家许可

根据《合作协议》，医美投资获得ATGC拥有的含有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注射液ATGC-110在包

括中国、美国、欧洲等区域在内的全球独家许可（不含印度），以及在韩国的非独家许可，包含医美及治

疗的所有适应症的临床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 医美投资将向ATGC支付1,3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

不超过1,700万美元的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其中首付款将于协议签署并生效后45个工作日内支付；

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付款将在相关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完成后进行支付。

ATGC将负责ATGC-110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的审批，并与医美投资共同负责该产

品在韩国的销售。ATGC还将负责该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供应。除韩国和印度外，医美投资将负责

该产品在中国、亚太地区（暂不包括13个亚太国家）、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临

床开发和商业化。

针对ATGC-110产品现有的13个亚太国家（越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

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的独家或非独家授权，ATGC公司应于2024年

9月30日前解除，解除后将纳入医美投资的授权区域。 若届时未能解除，ATGC公司将减少总付款（首

付款+里程碑付款）的5%作为补偿，上述区域将从授权区域中剔除。

2、协议生效

上述合作协议经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3、有效期

除非根据本协议提前终止，否则自许可产品首次在许可区域内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商业化销售之

日起，应在二十（20）年内继续有效。

本协议自动续展期十（10）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应当自初始期限结束前

或任何续期期限结束前一百八十（180）日历天内发出。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

交易后如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六、本次合作意义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肉毒素领域存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和市场增长潜力

肉毒素，又称肉毒毒素，一种由肉毒杆菌产生的神经毒性蛋白质，可阻止神经肌肉接点的轴突末梢

释放神经递质乙酰胆碱，从而引起松弛性麻痹。 作为一种生物制药产品，肉毒素被广泛用于治疗皱眉

纹、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相关肌张力障碍、斜视等。 肉毒素根据抗原性不同可分为A、B、C、D、E、F、G等

类型，其中A型毒性最强。 A型肉毒素产生高活性的作用原理已得到深入的研究并获得普遍的共识，也

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肉毒素。

根据ISAPS（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ry，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发布的

数据，肉毒素是使用率最高的非手术类医美项目，2022年全球整形外科医师施行922万例，占所有非手

术类医美项目比例为48.9%，同比增长26.1%，远高于玻尿酸的431万例（2022年同比下降18.3%）。 中

国的肉毒素市场庞大，且具有快速增长的特点。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2017-2021年，中国肉毒

素产品的市场规模由人民币19亿元增加至人民币4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5.6%，预计市场规模将于

2025年及2030年分别达到人民币126亿元及人民币390亿元。

肉毒素作用的持续时间有限，需长期注射以维持效果，而肉毒素本质为异体蛋白，具有免疫原性，

长期使用可能诱导中和性抗体的产生，反复多次注射后，容易产生抗药性或继发性无效。 不同于传统

900kDa的肉毒素产品，ATGC-110是零复合蛋白成份的肉毒杆菌素。通过去除导致抗药性的无毒蛋白

来减少抗药性，具有对重复治疗和大剂量治疗相对安全的优点。

2、丰富医美产品管线，打造多元化的医美品牌和产品集群

此次公司引进该肉毒素产品，有利于打造多元化的医美品牌和产品集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拥有“微创+无创” 医美领域高端已上市及在研产品37款，其中注射类产品14款，能量源设备22款，埋

线产品1款，产品组合覆盖改善眉间纹、面部及身体填充、埋线、皮肤管理、身体塑形、脱毛、私密修复等

非手术类主流医美领域，已形成综合化产品集群，产品数量和覆盖领域均居行业前列。

在医美注射类产品中，公司重点产品注射用聚己内酯微球面部填充剂Ellansé?伊妍仕?� S型自国

内上市以来持续保持市场较高关注度，M型已顺利完成中国临床试验全部受试者入组，并已开始随访；

新型高端含利多卡因透明质酸MaiLi� Extreme已于2023年8月完成中国临床试验全部受试者主要疗

效指标的收集；聚左旋乳酸胶原蛋白刺激剂Lanluma?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被批准可用于臀部及大腿

填充的再生型产品，荣获2023摩纳哥世界美容抗衰老大会(AMWC)颁发的“最佳身体填充注射剂”奖，

已于2022年12月获批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引进的比利时KiOmed公司全球

创新型壳聚糖医美产品皮肤动能素（KiOmedskinbooster）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预计2023年Q4

在 海 外 递 交 注 册 ； 此 外 ，KiOmed 公 司 还 有 多 款 针 对 面 部 （KiOmed� Moderate� lines、

KiOmedVolumizer）和唇部（KiOmed� Lips）填充的全球创新产品正在研发进程中。 此次引进肉毒

素产品，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医美注射类产品管线，拓充适应症覆盖，有助于打造多元化的医美品牌和产

品集群。

此外，肉毒素作为流行的轻医美注射项目，逐渐成为很多医美消费者接触医美的入门项目。肉毒素

用途广泛，且与填充类和能量源项目均有较好的组合效果，可以进一步满足求美者的多元化需求。

3、全球化运营布局，实现产品快速导入

公司医美业务秉承“全球化运营布局，双循环经营发展” 战略，聚焦全球医美高端市场，以英国全

资子公司Sinclair作为公司全球化的医美运营平台，依托英国、荷兰、法国、瑞士、西班牙和以色列六个

全球化研发中心，以及Sinclair在荷兰、法国、美国、瑞士、保加利亚和以色列六个全球化生产基地，形成

集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国际化医美业务，搭建起全球化医美营销网络，目前产品销售已

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公司将依托全球化研发中心和全球化医美营销网络，进一步整合研发资源和能力，助力肉毒

素产品早日实现全球商业化，为广大求美者提供更专业、安全、高效及全面的综合解决方案。

七、后续工作计划安排

《合作协议》所需的首付款及后续临床开发、注册及销售里程碑付款和净销售额提成费等款项，由

医美投资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结合本公司及医美投资的财务状况，本次交易对公司当前及未来几年各项经营指标和现金流不会

产生较大影响。

八、本次合作的风险

1、由于创新产品研发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产品的前期研发、临床试验、注册到上市的周期

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ATGC本次授权的产品未来在许可区域内是否能顺利

完成注册并进行商业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公司获得标的产品许可，未来是否能实现预期收益，受产品上市时间、行业政策变化、市场

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

3、由于本次交易对方为海外公司，国际经贸关系及相关政策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也可能对本次

交易带来一定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履行本次交易后续的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九、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3-05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10/24 － 2023/10/25 2023/10/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董事会届次和日期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本次分红派息” ）经本公司202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A股股权登记日2023年10月2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分红派息）。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的具体操作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

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以本次分红派息时A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A股股份后的股份余

额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0.93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处理依据及计算公式

本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本公司A股总股本10,762,657,695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A股

股份合计102,592,612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A股股份数为10,660,065,083股；

虚拟分派的A股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

本=10,660,065,083×0.93÷10,762,657,695≈0.9211元；

本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 因此，本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921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10/24 － 2023/10/25 2023/10/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派息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3元。

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红利后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向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37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香港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

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还。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8675322

联系电邮：IR@pingan.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23-060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收到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控股” ）的通

知，士兰控股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以

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价格不超过30元/股，资金来源为士兰控股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士兰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士兰控股持有公司股份513,503,2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6%。

（三）增持主体士兰控股在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士兰控股

决定实施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士兰控股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士兰控股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价格不超过30元/股。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主体士兰控股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士兰控股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士兰控股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公司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399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2,056.17万元。

●上述补助资金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433.82万元，对当期损益影响额433.82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的政府补助1,622.35万元，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3年7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

关的各类政府补助2,056.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0.46%。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1 2023年7月 科研项目 -- -- 与收益相关 501.00

2 2023年7月

抚顺市生态环

境局

淘汰燃煤锅

炉补助

辽环函【2021】

124号、辽蓝天发

【2017】4号

与收益相关 140.00

3 2023年8月

辽宁省科学技

术厅

科技成果转

化补助

辽科发规【2023】

36号

与收益相关 200.00

4 2023年8月

抚顺市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

吸纳高校毕

业生

辽财社【2019】

276�号、抚人社发

【2022】19�号

与收益相关 93.82

5 2023年9月 科研项目 -- -- 与收益相关 616.35

6 2023年10月 科研项目 -- -- 与收益相关 505.00

合计 2,056.17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补助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其中第2、3、4项补助合计433.82万元计入其他收益，对当期损益影响额433.82万元；其他补助合计

1,622.35万元计入递延收益，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68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

2023-049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8号，国电南自（浦口）高新科技

园1号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7,569,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02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李延群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周茜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7,528,870 99.9911 40,600 0.008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7,528,870 99.9911 40,600 0.008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2,374,304 98.3187 40,600 1.681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艳红、刘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268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

2023-048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0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任期自2023年10月17日起，任期截止

日与本届董事会任期截止日相同。

独立董事意见为：

1、我们同意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

2、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我们没有发现上述人员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也

未发现上述人员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3、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蒋衍君先生的提名、聘任、审议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附蒋衍君先生简历：

蒋衍君先生，1975年4月出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工学硕士，正

高级工程师。曾任：国电南自研发中心系统所设计师、系统所高级设计师、所长、研究院电网自动化技术

中心主任助理、研究院系统自动化所副所长、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分公司电网技术研究分院系统

自动化技术研究所所长、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南京国电南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

现任：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报告日，蒋衍君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因股权激励持有公司111,840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268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3年10月17日下午13:40以现场结合视频的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国电

南自（浦口）高新科技园1号报告厅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8名，董事

李延群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议案》；

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工程师郭效军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总工程师职务。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郭效军先生辞去总工程师职务的申请，郭效军先生的辞

职申请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郭效军先生辞去总工程师职务后，在公司担任副主任级咨询职

务，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独立董事意见为：

1、我们同意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申请。

2、董事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详见《关于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公告》。

（二）同意《关于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的议案》；

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蒋衍君先生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任期自2023年10月17日起，任期截止日与本届董事会任期截止日相同。

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为：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

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的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一一蒋衍君先生的简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

公司总经理的建议：

同意将《关于对拟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审查意见》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为：

1、我们同意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

2、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我们没有发现上述人员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也

未发现上述人员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3、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蒋衍君先生的提名、聘任、审议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附蒋衍君先生简历：

蒋衍君先生，1975年4月出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工学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曾任：国电南自研发中心系统所设计师、系统所高级设计师、所长、研究院电网自动化技术中

心主任助理、研究院系统自动化所副所长、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分公司电网技术研究分院系统自

动化技术研究所所长、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南京国电南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 现

任：南京国电南自自动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报告日，蒋衍君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因股权激励持有公司111,840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详见《关于聘任蒋衍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68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

2023-047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

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0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

总工程师职务的议案》。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工程师郭效军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总工程师职务。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郭效军先生辞去总工程师职务的申请，郭效军先生的辞

职申请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郭效军先生辞去总工程师职务后，在公司担任副主任级咨询职

务，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郭效军先生在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职务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独立董事意见为：

1、我们同意郭效军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申请。

2、董事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3-12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美国

Elevar Therapeutics

公司签署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授权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 或“公司” ）与美国Elevar� Therapeutics公司

（以下简称“Elevar” ）达成协议，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类新药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以下简称“卡

瑞利珠单抗” ） 项目有偿许可给Elevar，Elevar将获得在除大中华区和韩国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和

商业化卡瑞利珠单抗联用治疗肝细胞癌的独家权利。

一、许可产品基本信息

卡瑞利珠单抗是恒瑞医药自主研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治疗用1类生物创新药，为人源化PD-1单克

隆抗体，2019年5月在国内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卡瑞利珠单抗已在肺癌、肝癌、食管癌、鼻咽癌以及淋

巴瘤五大瘤种中获批9个适应症，其中8个适应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为获批适应症和覆盖瘤种数量

领先的国产PD-1产品。 其中，2023年1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在中国获批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

疗适应症，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PD-1抑制剂与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组合。该项

目是公司首个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项目，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

定,并已达到主要研究终点，2023年7月上市申请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卡瑞利珠单抗已

在全球同时开展十余项临床研究，相关研究多次刊登于《柳叶刀·呼吸医学》《美国医学会杂志》《柳

叶刀·肿瘤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截至目前，卡瑞利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28,

017万元。

二、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目前国外有多款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包括帕博利珠单抗（默沙东，商品名可瑞达）、纳武利

尤单抗（百时美施贵宝，商品名欧狄沃）、cemiplimab（再生元制药，商品名Libtayo）和dostarlimab

（葛兰素史克，商品名Jemperli）等。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2年抗PD-1抗体全球销售额

约为332.77亿美元。

三、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Elevar� Therapeutics,� Inc.是一家快速成长的生物制药公司，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

择及提升治疗体验和结果。Elevar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在爱尔兰和韩国设有办事处。Elevar的

母公司HLB� Inc为韩国上市公司。 2022年财政年度，HLB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合计9672.7亿韩元

（约52.22亿人民币），负债合计为2682.9亿韩元（约14.48亿人民币），股东权益合计为6989.8亿韩元

（约37.73亿人民币）。

Elevar拥有Rivoceranib（国内上市产品名称为阿帕替尼）在中国与韩国之外的开发权利，并于

2018年开始与恒瑞合作推进Rivoceranib联合卡瑞利珠单抗用于治疗晚期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全球

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同时，该公司在全球医药市场商业准入和销售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现有的

销售能力和资金实力可为在许可区域内开发和商业化卡瑞利珠单抗提供支持。公司对Elevar进行调研

后认为，其无法履行许可协议的风险较低。

四、协议主要条款

许可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许可人：Elevar� Therapeutics� Inc.

1、许可范围

恒瑞将自主研发且具有知识产权的卡瑞利珠单抗有偿许可给Elevar，Elevar将获得在除大中华区

和韩国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和商业化卡瑞利珠单抗与Rivoceranib联合用于治疗肝细胞癌 （“联合

疗法” ）的独家权利。

2、财务条款

（1）销售里程碑付款

根据卡瑞利珠单抗在美国、日本和约定的欧洲国家分别首次获批上市及未来每年净销售额实际情

况，Elevar将在达到一定累计净销售额后向恒瑞支付累计6亿美元的销售里程碑款，并在超过一定累计

净销售额后额外付款。

（2）销售提成

Elevar将向恒瑞支付达到实际年净销售额20.5%的销售提成。

3、联合管理委员会

恒瑞将与Elevar设立联合管理委员会，以协调许可产品在“授权区域” 内的开发和商业化，双方各

向联合管理委员会指派2名代表。

4、协议期限

恒瑞与Elevar达成的许可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除非根据合同约定提前终止，该协议将持

续到Elevar完成对恒瑞的所有付款义务。

5、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美国纽约州法律规则约束并按其解释。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拓宽卡瑞利珠单抗的海外市场，为全球患者提供优质的治疗选择，也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创新品牌和海外业绩。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重，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际

合作，实现研发成果的快速转化，借助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覆盖海外市场，加速融入全球药物创新网

络，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让公司创新产品服务全球患者。

六、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最终卡瑞利珠单抗能否成功在海外获批上市存在较大风险。此外，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款

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7日


